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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25：13-2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利未記 25 章，今天我們讀 13 節到 22 節。  

早在 3500 年前，耶和華神就向摩西啟示禧年，並且記載在利未記 25 章的第

10 節。第 50 年是禧年，在這一年，遍地的居民都被釋放得自由，個人要歸

回本家，並且得著屬於自己的產業。也就是說，每 50 年要按一次重啟鍵，

讓一切回歸神原初的設定。在這個制度下，財富不能累積，權力不能累積，

幾乎每個人一生都至少會碰到一次禧年，財富就要重新分配；因此擁有的不

能夠傳遞給下一代，當然失落的也要重新得回。在這種制度下，不會有富可

敵國的家族，也不會有世代為奴的家族。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再建立在財富，

地位和權勢之上，而是眾人都在神的管治之下，謹守神的律例和典章。  

很顯然地，當人的罪還沒有對付，人的野心還在，會想要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人的慾望也還在，要凌駕在別人之上。因此，人根本沒有辦法遵守這樣的制

度。在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中，也從來沒有實行過禧年的記載。那麼，神還

為什麼要花一章的篇幅來描述禧年，並且告訴我們這麼多關於地，產業以及

賣身為奴如何回歸的細節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認識，當罪的問題沒有解決，禧年是不可行的。因此在人

類歷史中，烏托邦一直是夢想，而曾經實行過的共產制度，也幾乎都帶下來

悲慘的後果。真正問題不是制度，可行不可行，而是人的罪，有沒有經過對



付；再好的制度在罪人的管理之下，就會成為一種最糟糕的制度。只有當耶

穌基督來了，解決了人罪的問題，禧年才有可能實現。 

耶穌第一次來到地上，在祂開始盡職的第一篇公開信息，記載在路加福音 4：

19，就是耶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在馬太福音我們就看到，耶穌來地上盡

職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天國的子民，並且要在他們中間建立一個屬天的國度。

因此耶穌第一次來所報告的禧年是屬天的，是屬靈的；也就是說在聖徒當中，

在屬靈的教會裡面，禧年有實現的可能。  

親愛的弟兄姐妹，其實這就是保羅所說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而教會中的

聖徒，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一個肢體受苦，整個身體就受苦，一個肢體

得榮耀，整個身體就得榮耀。聖徒之間是相互依存，彼此幫補的。從這個角

度來說，禧年的原則是應該可以應用在教會裡面的，其實這也是教會應該有

的正常光景。 

然而在我們所在的教會，敢這樣實行嗎？啟示錄 2 章，3 章所啟示的七個教

會，有七種不同的形態，其中或許非拉鐵非的教會能夠活出這種屬天、屬靈

的光景。這也是對我所服會的教會的期許，不需要大，但要屬靈；聖徒之間

都能彼此相愛，相互扶持，一同奔跑天路。當耶穌第二次再來，在地上建立

了國度，就是啟示錄 20 章的千年國，那時候撒旦和他的使者要被捆綁 1000

年。這也就是以賽亞書 61：2 所說，神報仇的日子來到；到那個時候，撒旦

被捆綁了，或許這一章所描述的細節就會成為千年國時代的社會制度。  

因此，我們讀下面的經節要從這兩面來交通：屬靈的一面，是在今天教會生

活的應驗，而實質的一面，要到千年國的時候才能夠實現。我們不能把這章



的經文，運用到今天的政治社會制度中。因為這經文只能運用在神的子民中，

並且是罪已經被對付了。 

 

第 13 節：「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 

到了禧年，個人都要歸自己的地業。從屬靈的一面來說，我們本來都是賣給

撒旦了，並且活在撒旦的奴役之下，但是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的工作，已經

釋放了我們，並且我們在基督宣告的禧年中，得回了喪失的產業，以至於能

夠在基督這塊美地上耕種田地，經理葡萄園。 

 

第 14 節：「你若賣什麼給鄰舍，或是從鄰舍的手中買什麼，彼此不可虧

負。」 

在今天的世界中，買賣交易的原則是賺取利潤；利益是推動商業工作的誘因

和動力。然而在教會中，聖徒之間如果有買賣的行為，動機不應該是利益，

而是在愛的原則下，彼此的幫扶，因此著重的是不可彼此虧負。當人有缺乏

了，要賣東西來度過難關，賣的人不可漫天要價，買的人也不可惡性殺價；

而是在公平合理的情形中做買賣，彼此不可虧負。 

到了千年國的時代，貿易的行為和商業制度也不再以利益為依歸，因為到了

禧年，一切重新設定，財富不能累積，利益自然不再是主要的考量；主要的

考量是在愛心中的彼此幫助。 



親愛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會中，聖徒之間如果有任何交易的行為，不論是

借貸，買賣，還是雇傭，委託，我們都要先考慮，他是主內的弟兄或姐妹，

如果要進行交易，我們能否或者願意，承受相對應的損失？如果不能或者不

願意，我個人覺得還是取消交易為好，免得交易之後，因為有一方擔不起損

失，就破壞了原有的生命關係。最後連和平的教會生活都會被影響，這是得

不償失。看到弟兄們有需要，更好的不是交易，而是在神面前的代禱，並且

根據神給我們的感動，擺上那一份而不求回報，這會比交易的行為更溫暖人

的心。  

 

第 15-16 節：「你要按禧年以後的年數向鄰舍買; 他也要按年數的收成賣給

你。年歲若多，要照數加添價值; 年歲若少，要照數減去價值，因為他照收

成的數目賣給你。」 

這兩節所討論的，是在買賣地的時候該如何定價。首先我們要認識，地的所

有權是屬於神的。在出埃及記 19：5，神就已經宣告「全地都是我的。」地

是神創造的，所有權自然是屬於神的。以色列人進入美地之後，按著各個支

派，各個家族，照著分地時所得著的地業，他擁有的是地的使用權。 

因此，一塊地的價值不是根據面積的大小，而是根據使用這塊地時，能夠生

產多少價值，這種觀念很先進也很公平。農地就看莊稼每年的收成多少；如

果是青草地，適合畜牧，就看每年牛羊產出的價值有多少；如果是礦地，就

看每年生產出礦石的價值。當然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原則來定價工具或者其

他的物件，是根據它能夠產生出多少價值。 



有了這個數據之後，再以禧年為基準點，比如說，如果在禧年過後的第十年

要賣地，這地的使用權還有 40 年，因此地的價值就是每年的產值乘以 40 倍；

如果是在禧年之後的第 40 年要賣地，剩下的使用權只有 10 年，因此地的定

價就是每年產值的 10 倍；其他的可以以此類推。因為到了禧年，就一切重

新開始，地又要歸回原初擁有產權的人。這樣地的價值是公開認定的，不再

是自由貿易中，是根據供需的情況來定價。因為在這時候，買賣的動機不再

是利益，而是在愛中的彼此幫助。  

在今天的教會生活中，聖徒們都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恩典，而被神接納為兒女。 

耶穌第一次來就已經宣告了禧年，這些因著耶穌而蒙恩的聖徒，也都進入了

耶穌的禧年。這禧年不再是時間的觀念，而是成了一種領域，一個屬靈的教

會就是這個領域。 

教會中的弟兄姐妹的相處，就要按著禧年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就是保羅在哥

林多後書 8：14-15 節所說的，「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

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

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 少收的也沒有缺。」在屬靈的教會中，這種均

平原則的產生，不是因為律法的規定，而是聖徒們之間因為彼此相愛，而出

於自由自主的奉獻。這會是一件很美的事，這種教會生活也非常吸引人。  

 

第 17 節：「你們彼此不可虧負，只要敬畏你們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神。」 

彼此之間不可虧負，而是要彼此相愛，相互幫補，並且要敬畏神，認識神是

一切的源頭。我們今天富足了，不是因為我們能力強，經驗豐富；而是來自



神豐富的供應。因此不可扣住神的恩典，而漠視身邊有需要的聖徒。我們今

天如果缺乏了，是神要鍛煉我們的信心，因此不需要去求人幫助，而是轉向

神，依靠神，求神幫助。神會在最合適的時候，調動萬有，包括我們身邊的

弟兄姐妹們，及時地來應付我們的需要。眾人都要敬畏神，並且認識耶和華

是我們的神；祂愛我們，我們就不至於羞愧。 

 

第 18 節：「我的律例，你們要遵行，我的典章，你們要謹守，就可以在那

地上安然居住。」 

敬畏神的人就會謹守，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神也就應許我們，能夠在地上

安然居住。神沒有應許我們都成為大富豪，有著奢華的吃穿用度，而是應許

我們，在神賜給我們的地上能夠安然居住。一個屬靈的教會，如果真正認識

神，明白神的託付；教會各方面的需要，神都知道，神也必定會賜下屬靈的

美地，讓聖徒們都能夠安然居住，並且照著神的託付來盡職。 

 

第 19 節：「地必出土產，你們就要吃飽，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神應許，地必定會出土產，我們都能夠吃飽，在神所賜的地上，都能夠安然

居住。教會不怕貧窮，教會不怕人數少，教會不怕外在的環境困難，教會就

怕不敬畏神，不順服神。如果有一群不老練的聖徒，順服神的帶領，要在荒

涼之地建立起教會，神應許地必出土產。也就是說，神會從這些不老練的聖

徒當中，也產生出屬靈的供應，來滿足眾人的需要，並且使眾人能夠安然居

住。 



第 20 節：「你們若說：這第七年我們不耕種，也不收藏土產，吃什麼呢？」 

第七年是安息年，照著神的定規，不能耕種田地，不能修理葡萄園，就是地

自己生長出來的作物，也不能收穫摘取，因為那是神供應給有需要的人的。 

那麼第七年，人吃什麼呢？ 這是很合理的問題。  

 

第 21-22 節：「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土產。 

第八年，你們要耕種，也要吃陳糧，等到第九年出產收來的時候，你們還吃

陳糧。」 

這裡神就告訴我們答案。原來在第六年，就是安息年的前一年，神要賜下命

定的福分，而地就要生產出三倍的糧食，能夠供應三年的需要。結果第七年

不耕作，可以吃掉一年的供應；第八年開始耕作了，到了收穫之前，還可以

吃第二年的供應；而第八年生產的糧食就夠第九年的需要，也就是說每七年

就會多出一年的供應。 

我們或許以為神算錯了，其實不是。原來神這麼預備就是為著禧年：第49年

是安息年，不能耕作；第 50 年是禧年也不能耕作，結果連續兩年都要吃第

48 年的收穫；就是到了第 51 年可以開始耕作了，在沒有收穫之前，還可以

吃第 48 年的收穫。神在第 6 年，讓土地能夠生出三年的糧食，這就滿足禧

年時連續兩年不耕作，還能夠有足夠的糧食供應。我們看到神的供應真是充

充足足的。 

或許有心細的聖徒會發現，每七年就會有多出一年的收穫，這樣經過了連續

六個安息年，就會多出六年的收穫。而第七個安息年，正好足夠禧年的需要。



也就是說每 50 年，會多出 6 年的收穫，平均下來就是每年會多出 12%的收

穫。這裏我們看到，原來神把十一奉獻的需要，都已經包括在裡面了。我們

所能奉獻的，實在是神恩典的供應，不是我們的勞苦，不是我們的努力，而

是神在恩典中的祝福。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我們看到關於禧年的規定，我們就認識神

實在是一個豐富供應的神。神又滿了憐悯，知道我們是小信的人，因此在安

息年之前的第六年，就給了我們三倍的屬靈供應，讓我們在安息年的時候能

夠真正地安息。主啊，幫助我們，把這禧年的原則能夠應用在今天的教會生

活中。祝福我所在的教會，以及教會中的每一個聖徒，都能夠越過利益的限

制，而在彼此相愛中，學會來供應人的需要，補上人的不足。讓愛的見證，

成為教會最鮮明的旗幟；讓來到我們中間的人，經歷到神真在我們中間。祝

福我所在的教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